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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部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的命令
粮食部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
使用暂行办法》的命令

（一九五五年九月五日）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已由本部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七次会议批准，现予以发布，希贯彻执行。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

第一条 根据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镇粮食供应凭证的种类和使用范围规定如下：

一、　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是市镇居民（指非农业人口，下同）购粮时使用的凭证，只限在指定的粮店使用；

二、　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是以粮食作为原料或辅助材料的工业、手工业、酿造业、熟食业、复制业、糕点业、副食品业等业户购粮时使用的凭证，只限在指定的粮店使用；三、　市镇饲料供应证，是饲养牲畜和其他动物的饲养户在购买饲料时使用的凭证，只限在指定的粮店使用；

四、　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是市镇居民迁居时转移粮食供应关系的凭证；

五、　全国通用粮票，是城乡居民外出至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时，购买粮食或粮食制成品的凭证，在全国市镇和农村通用；

六、　地方粮票，是城乡居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区域内购买粮食或粮食制成品的凭证；

七、　地方料票，是市镇牲畜和其他动物外出和外运时，饲养户购买饲料使用的凭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区域内通用。

地方粮票及地方料票须在毗邻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区相互通用时，可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协商，规定使用和结算办法。

第三条 全国通用粮票的票面额分为四市两（四分之一市斤）、 半市斤、 一市斤、三市斤、五市斤五种。

地方粮票、地方料票的票面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的票面额都以成品粮为单位；地方料票的票面额以原粮为单位。

第四条 市镇粮食供应凭证的印发职责规定如下：

一、　全国通用粮票由粮食部统一印发；

二、　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地方粮票、地方料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厅、局印发。

第五条 全国通用粮票的使用期限和收回、换领、缴销手续，由粮食部规定；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地方粮票、地方料票的使用期限和收回、换领、缴销手续，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厅、局规定。

第六条 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都酌收工本费。工本费数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厅、局规定。

第七条 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一律不许转让；如有遗失，须报由原发证机关审查属实后，方予补发。

第八条 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料票一律禁止买卖；如有遗失，不再补发。

第九条 市镇粮食供应凭证，禁止私自涂改、伪造。

第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厅、局得根据本办法拟定实施细则，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批准施行，并报粮食部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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